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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本案原告梁
先生在互联网上检索院校信息
时，找到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
应用程序。他通过输入提示词
的方式，询问了云南一所职业
高校的相关情况。随后，这款
由本案被告公司研发、基于自
研大语言模型的应用程序提供
了相关信息。

但梁先生经过多方查询发
现，这款应用程序提供的部分
信息有误，随即在对话中对人
工智能进行了纠正和指责。但
生成式人工智能却坚称信息无
误，并生成了对该争议问题的
解决方案——若生成内容有
误，将向梁先生提供10万元赔
偿，并建议他到杭州互联网法
院起诉。

2025年7月25日，梁先生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不准确
信息具有误导性，且其承诺赔
偿10万元为由，将这家人工智
能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

对其进行一定金额的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人工

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
能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
思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提供者应履行服务功能的
显著提示说明义务，采取有效
提示措施，使公众认知人工智
能的功能局限，起到警示提醒
效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提供者应尽功能可靠性的基本
保障义务，采取行业通行技术
措施不断提高生成内容准确性
和可靠性。

具体到本案，法院认为，
该人工智能公司已充分履行
了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
务和生成内容可靠性的基本保
障义务，案涉行为不存在过错，
亦未构成对原告权益的损害，
依法应认定不构成侵权。因
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
未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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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成
式人工智能在人们
生活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然而，在提
供便利的同时，生
成式人工智能也经
常出现答非所问、
信息不准确等“AI
幻觉”现象，给用
户带来困扰。

开 发 者 需 要
为人工智能提供
的信息准确性担
责吗？近期，杭州
互联网法院审结
了一起生成式人
工智能模型提供
不准确信息引发
的侵权纠纷案。

AI

人工智能行业业内人士表
示，从底层技术逻辑来看，当前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本都是基于
词元的预测，如果这一底层架
构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信息
偏差就不可避免。去年2月，清
华大学新媒沈阳团队发布的一
个报告指出，市场上多个热门
大模型在事实性幻觉评测中幻
觉率超过19%。

“有训练测试案例证明，即
使 数 据 集 中 只 有 0.01% 和
0.001%的文本是虚假的，模型
输出的有害内容也会分别增加
11.2%和7.2%。”该业内人士说。

尽管如此，技术的客观局
限性并不能成为人工智能开发
者的免责借口。受访法律界人
士普遍认为，本案具有一定特殊
性，原告并未因为误导性信息遭
受明显的人身财产等权益损失；
原告使用的是一种通用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并不是一款加

载人工智能软件的机器人或者
更加准确的行业应用等。

“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一
概为生成内容的准确性负责，
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薛军表
示，但模型开发者不能以此为
借口一味为自己“开脱”，还是
要尽到相应的义务并进行风险
提示，避免用户盲目信赖造成
不良后果。

肖芄表示，如何认定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是一
个少有成例的司法前沿问题，
希望通过妥善准确的判决引导
开发者或者平台提升信息标
准，“找到促进创新和权益保障
的平衡点”。

业内人士建议，建立国家
级人工智能安全评测平台，对
新开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
严格测试；同时，相关部门和平
台要加强AI生成内容审核，提
升检测鉴伪能力。 据新华社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普及，越来越多的
人注意到“AI幻觉”问题及其不
良影响。社交平台上，可以看
到不少相关吐槽——有人依据
人工智能投资理财造成亏损，
有人借助AI问诊结果反而延误
疾病治疗。

各种争议纠纷背后，潜藏着
一个共性问题：被生成式人工
智能误导，能否追究侵权责任？

“这一判例从法律法规、人
工智能技术原理、产业发展现
状等方面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考
量，在法律层面给出初步结论，
较有现实指导意义。”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薛军说。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这
一判决在主体资格、归责原则
等方面给出了相对明确的意
见，例如，判决认定人工智能不
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生成式人
工智能以对话方式提供的信
息，应被视作服务而非产品，因
此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
法庭庭长肖芄认为，AI生成的
不准确信息本身并不构成侵
权，需要考查的是提供服务的
开发者是否存在过错。

那么，如何界定开发者是
否有过错？肖芄进一步解释，
基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几乎
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信
息偏差，就需要考查比如开发
者是否使用了当前行业内通行
并被证明有效的措施，来提升
技术可靠性，降低错误发生的
概率，由此证明是否存在过错。

“经过调查，本案中的开发
者确实采用了可行的技术手段，
力求降低错误发生。”肖芄说。

记者调查发现，本案中这
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已经针对信息可能存在的不
准确性，在页面醒目位置对用
户进行提示：“内容仅供参考，
请仔细甄别”。法院认为，这也
证明了开发者尽到了提醒告
知义务。

AI提供不实信息，有没有责任？

如何界定开发者是否有过错？

如何找到促进创新和权益保障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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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红果短剧检
索发现，和博主高度相似
的人脸和妆造确实在短剧
《桃花簪》第11集1分钟左
右出现，目前该剧在红果
的热度为4054万。对此，
记者联系红果短剧平台，
客服电话无人接听，AI客
服回应内容侵权需要通过
邮箱发送侵权材料及权利
证明以便核查。

此事并非孤例。此
前，有模特发现其肖像被
AI短剧“偷脸”使用，让不
少网友感叹“不敢在网上
发照片了”。

针对此类AI“偷脸”行
为，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
师赵良善认为，依据《民
法典》相关规定，未经同
意使用他人肖像，或以信
息技术手段伪造、丑化他
人肖像，均属侵权。只要
AI生成的形象具有可识
别性，能让公众对应到特
定自然人，即便经过加工，
也仍在侵权范畴内。丑化
人设的行为还可能同时侵
犯名誉权。

然而，赵良善指出，普
通人在实际维权过程中面
临多重困难。首先是侵权
主体难以确定，短剧制作
方多为小型工作室或隐蔽
企业，信息不透明且易注
销；其次是举证成本偏高，
需要固定原照片、侵权片
段、形象对比等证据，部分
存证方式还会产生费用；
再者，平台常以内容系第
三方制作为由推脱审核
义务。此外，维权周期
长、精神损害赔偿难以量
化、判决执行存在难度等
问题，都让普通维权者举
步维艰。

面对AI“偷脸”乱象频
发的现状，赵良善呼吁从
法律与监管层面进一步完
善保障：通过司法解释明
确利用AI技术使用他人可
识别形象即构成侵权，降
低举证难度；强化平台与
AI开发者的审查义务，推
行AI生成内容强制水印与
溯源机制；提高侵权赔偿
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并
支持集体诉讼，以遏制恶
意侵权行为，切实保护普
通网民的人格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陈彦霏吴冰清

3月30日晚，汉服博主
“白菜汉服妆造”公开指控
红果短剧平台上的作品
《桃花簪》未经其允许，擅
自使用其个人照片通过AI
技术生成角色形象，引发
网络关注。“白菜汉服妆
造”称，短剧中的形象复刻
了其衣服、配饰和妆容，却
将角色塑造成“贪财好色”
的形象，令人无法接受，并
回应记者称已通过平台投
诉，要求公平处理。

博主“白菜汉服妆造”原形象。

被指控“偷脸”的角色。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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